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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网职〔⒛25〕 1号

关于推荐南通市数宇经济 (网络安全 )工程
职称评审委员会专家库成员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 :

根据 《南通市职称评审管理细则 (试行 )》 (通职字匚⒛21〕

2号 )有关规定,南通市数字经济 (网 络安全 )工程中级专业技

术资格评审委员会已任期届满。为进一步做好我市数字经济 (网

络安全 )工程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工作,推动全市网络安全人才队

伍建设,今年将调整、充实评审委员会专家库s现将有关事项通

知如下。

一、推荐条件

(一 )遵守宪法和法律,具各良好的职业道德。

(二 )从事本领域本专业技术工作,专业技术业绩突出,行

业认可度较高,在职在岗且具各本领域或相近专业中级及以上职

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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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 )熟悉本系列初中级职称申报评审条件,能够准确掌握

并正确执行职称政策,严格遵守评审纪律,履行职称评审工作职

责。

(四 )有下列情形的不得申报:

1.受到党纪政务处分,在受处分期间或处分影响期内的;

2.被组织立案调查或正在接受组织调查期间的;

3.不遵守评审工作纪律,不履行评审工作职责及要求,不服

从评审组织安排的;

4.因 不当评审引发较大社会舆情或不良社会影响的;

5.其他不适宜担任评审专家的。

二、推荐程序

(一 )个人申请。申请入库专家要如实填写 《南通市评审专

家库人员情况登记表》 (见附件 1)。 申请人应确保所提供的个

人基本信
`急 真实有效,不得弄虚作假,一经发现不实信

`惑
,取消

专家申报资格并作出相应处理。

(二 )单位推荐。申请人所在单位对资格条件进行审查,填

写 《南通市评审专家库成员推荐名单汇总表》 (见附件 2),并

加盖公章。

(三 )审核入库。评审委员会办事机构对申报人员信
`急
进行

审核,提 出评审专家库人选建议名单,报市职称办择优确定评审

专家库成员名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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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材料报送

请于 5月 31日 前将附件 l、 2的 电子版和附件 2盖章扫描版

发送至电子邮箱:zllc。 wxb@nant。 ng。 gov。 cla。

联系人:赵老师

联系诖L话 : 0513-85215031, 13862928967

附件:1。南通市评审专家库人员情况登记表

2.南 通市评审专家库成员推荐名单汇总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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